「少根菸的幸福-繪畫創作比賽」徵選活動簡章
1、 活動宗旨:
為落實菸害防制法規定，藉由繪畫比賽推廣菸害防制理念，增加學生菸害概念及提昇民眾對拒菸之意識。
2、 辦理單位：

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
主辦單位：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

協辦單位：臺北市中山區大佳國民小學、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、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、臺北市中山區五常國民小學、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、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、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、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、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、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、臺北市中山區懷生國民小學、臺北市私立道明外僑學校
3、 比賽主題:
1. 我家不吸菸。
2. 拒絕菸品我最行。
3. 勸菸達人就是我。
4. 其他落實菸害防制相關主題皆可。
4、 比賽對象:國小學生，分低、中、高年級分組比賽。
5、 比賽組別及獲獎獎勵：
	
	獲獎獎勵(共20名)

	
	國小學生

	
	低年級組
	中年級組
	高年級組

	獲獎名額
	6名
	7名
	7名

	獲獎金額
	1000元禮券及獎狀乙紙
	1000元禮券及獎狀乙紙
	1000元禮券及獎狀乙紙


6、 活動日期：

1. 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11月12日止(郵寄者以郵戳為憑)

2. 得獎名單公布：於99年11月底前，在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外網公告得獎者名單，並透過電話聯繫或委託得獎者之就讀學校致贈得獎者禮劵與獎狀
7、 收件地點：
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服務台(臺北市松江路367號7樓)，郵寄者報名後3天內請與主辦單位電話確認收件事宜，
電話:2501-4616#731楊護理師。
8、 參加辦法：
1. 主辦單位員工眷屬不具本活動參加資格。

2. 於收件時間內將報名表、作品以郵寄方式或親送至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，信封上並請加註『少根菸的幸福-繪畫創作比賽』。
3. 報名表須確實填寫，並貼附於作品背面右側。 
4. 每人限參加1組，1人至多可繳交2件作品，如兩件均獲獎，只取名次最優之1件。
5. 參賽作品需為自行創作、非剽竊或抄襲，且未參加過相關競賽；得獎作品如涉及抄襲或侵權行為，本中心得取消其得獎資格，並追回已頒發之禮券與獎狀。侵權行為由參賽者自負法律責任。
6. 得獎作品恕不退件，另得獎人作品著作權讓渡主辦單位，同意主辦單位享有透過任何媒體出版、展覽、編印、刊登及網路公開傳輸之權利，不另致酬。
7. 報名資料及作品，概不退件，請自行留存底稿或備份。
8. 作品請勿裱裝，不符規格者一律不予列入。 

9、 評審及獎勵：
1. 評審：由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邀請專家擔任評審。
2. 評分標準：內容30%、構圖30%、創意20%、技法20%。如經評選結果為同分情形時，權重依序為內容、構圖、創意、技法。
3. 本次比賽分低、中、高年級組，合計取前20名優勝獲獎，其中低年級取前6名，中、高年級分別取前7名獲獎，得獎者均可獲得禮券1000元及獎狀乙紙。
4. 參賽作品限用媒材：低年級蠟筆，中、高年級水彩。
5. 參賽作品格式範例如下：參賽作品一律以四開圖畫紙(寛54×長39公分)創作，格式不符者，一律不列入評選。
「少根菸的幸福-繪畫創作比賽」報名表
	參賽者

姓名
	
	性別□男 
    □女
	生日
	年 月  日（   歲）

	學校名稱
	
	年級班別
	年
班
	家長或監護人姓名
	

	參加
組別
	國小學生
□低年級組

□中年級組

□高年級組

	聯絡地址
	□□□□□       縣/市    區/市/鄉/鎮                  路/街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之

	聯絡電話
	（市話）
（手機）
	電子
郵件
	

	參賽人作品使用同意書
本人         同意將子女        小朋友參加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『少根菸的幸福-繪畫創作比賽』比賽得獎之作品著作權讓渡與主辦單位出版或展覽等相關活動使用。
此致
           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
參賽人家長或監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名蓋章）
中華民國99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	備註
	1. 每人限參加1組，1人至多可繳交2件作品。

2. 參賽作品規格請依參加辦法辦理，不符規定者不予列入評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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